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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3月 20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3年 1月 2日的信(S/2003/19)。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白俄

罗斯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第三次报告(见附件)。请将本函及其

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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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3年 3月 20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

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在此转交为答复 2002年 12月 16 日的信而提交给反恐

怖主义委员会的第二份补充报告(见附文)。白俄罗斯政府随时准备向委员会提交

委员会可能要求的补充报告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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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俄文] 

  白俄罗斯共和国关于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情况的 

第二次补充报告 

 第 1.2段 . 要有效实施第 1 段，就要求按照该国际公约制定条款，具体地

把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蓄意提供或筹集资金的白俄罗斯国民或在其境内这

样做的人，意欲使用这些资金或知道这些资金会用来进行恐怖行动，定为犯罪。

构成上述犯罪的行为并非一定要实际使用这些资金进行恐怖主义犯罪(公约第 2

条第 3款)。因此，要定为犯罪的行为即使在下述情况下也可触犯： 

 •  在境外进行的或打算进行的任何有关恐怖行为；或 

 •  没有实际发生或试图进行有关的恐怖行为。 

反恐委员会注意到，在提交补充报告时，白俄罗斯正在批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

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并注意到报告表示白俄罗斯的惯例是通过制订国家立法来

充分履行它所加入的条约的义务。因此，白俄罗斯是否打算在其《刑法》中列入

上文提到的那种规定？ 

 白俄罗斯共和国目前正在办理国内程序，批准 1999年 12月 9日的《制止向

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按照“白俄罗斯共和国国际条约”法第 15 条第三部分，已生效的白俄罗斯

共和国国际条约中的法律准则是白俄罗斯境内实施的立法的一部分，可直接适

用，除非国际条约要求颁布国内法实施这种准则。 

 因此，《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生效后，

其基本规定将成为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实施的立法的一部分，并将直接适用，不

在国内立法中重复。 

 至于反恐委员会关于把白俄罗斯国民或在其境内的人蓄意为在白俄罗斯境

内外进行恐怖行为提供或筹集资金定为犯罪的问题，根据白俄罗斯共和国刑法第

16条，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构成参与第 124条(针对外国代表的恐怖行为)、第 125

条(攻击享有国际保护的机构)、第 126条(国际恐怖主义)和第 289条(恐怖主义)

中提到的罪行。 

 作为实施批准 1999年 12月 9日《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的

国内程序的一部分，白俄罗斯共和国正在考虑是否有必要修正或补充刑事立法，

使其符合该国际文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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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段 . 联系第 1 段的要求，请说明是否有法定措施或其他行政措施确

保非赢利组织(例如宗教、慈善或文化组织)筹集的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不转用于

非明说的其他目的，特别是用于资助恐怖主义。由于这需要有适当的监测机制，

白俄罗斯具有或拟议作出什么安排保证这一点？ 

 白俄罗斯共和国已创建必要的规范和法律基础防止资助国际恐怖主义并冻

结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账户。然而，白俄罗斯共和国没有通过专门的规范性法案

来对付可能为恐怖活动集资的慈善、宗教和文化组织。参与筹集这种款项的人将

根据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现有立法受到起诉。 

 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执法机构没有记载到任何有关非赢利组织在白俄罗斯筹

款资助恐怖活动的具体案件。 

 以下立法用于监测白俄罗斯的金融业务： 

 - 2000年 7月 19日“关于防止使非法获得的资金合法化”的法案。该法

案管制受特别监督的金融业务的监测程序，这些业务包括在国际上转移

资金，其来源地为有关国家机构曾报告非法生产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或

集结大量属于或指定给有足够理由怀疑参与非法生产或分发武器和(或)

国际犯罪者的地区的资金。 

 - 1997年 6月 26日“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法案。 

 - 银行法。 

 - 刑法。 

 - 刑事诉讼法。 

下述情况可导致扣押和没收存放在银行的属于自然人和法人的资金或其他财产： 

 - 法院决定或裁决(根据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刑法)； 

 - 调查团或审前调查机构对适用白俄罗斯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案件作出

的裁定； 

 - 税收当局对适用白俄罗斯立法的案件作出的决定。 

 为了实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董事会于 2002

年 1 月 28 日通过“关于暂停属于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及与其有关联者的账户的

存款和取款活动”第 10号决定。 

 第 1.4段 . 请说明白俄罗斯是否有一个中央机构或单位专门负责接收和分

析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对可疑交易的报告，以便向主管当局传播有关信息。若没

有，白俄罗斯是否打算建立这种机构或单位？ 

 税收和国内岁入部负责接收和分析非寻常或可疑金融交易的报告，并将信息

转告给白俄罗斯的有关主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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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段 . 反恐委员会很乐于收到进展报告，说明在涉及恐怖行为的刑事

诉讼中进行国际法律合作的法律草案的生效情况。 

 关于刑事事件的国际法律援助法律草案是白俄罗斯总统 2002年 8月 6 日在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民会议代表院提出的。代表院定于 2003 年上半年对这一法律

草案进行审议。 

 第 1.6段 . 为了有效执行决议第 2分段(d)和(e)，国家需要将以下行为定为犯

罪：利用其领土对其他国家或其公民进行恐怖行为、或资助、计划和帮助针对其

他国家或其公民的恐怖行为，即便实际上没有进行或企图进行有关的恐怖行为。

请说明白俄罗斯打算在这方面采取什么行动。 

 白俄罗斯共和国刑法适用于反恐委员会问题中提到的所有案件。 

 《刑法》中把针对其他国家或其国民的恐怖主义有关的行为定为犯罪的条款

的具体内容，已在白俄罗斯共和国 2002年 6月 20日向反恐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实

施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的补充报告第 2段(d)分段和第 2段(e)分段中

作了说明。 

 关于把资助恐怖主义定为犯罪的问题见该补充报告第 1.2段。 

 第 1.7段 . 请向反恐委员会提供进展报告，说明白俄罗斯在成为未加入的、

有关恐怖主义的其余三个国际文书的缔约国方面完成全部手续的情况，包括制定

实施立法的情况。请概要介绍实施这些国际文书的有关法律和所作的其他必要安

排。 

 2002年 6月 21 日白俄罗斯批准了 1988年 3月 10日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

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和 1988年 3月 10日的《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

行为议定书》。 

 实施这些国际文书的条款并不需要通过新的规范法或取消现有的规范法，也

不要求对它们进行修正和补充。 

 根据“白俄罗斯共和国国际条约”法第 15 条第三部分，这些国际条约对白

俄罗斯共和国生效后，其中的法律规则将成为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实施的立法的

一部分，可直接适用。 

 关于完成批准 1999年 12月 9日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的国内程序问题，见第 1.2段。 

 第 1.8段 . 白俄罗斯是否能够按照决议第 3 分段(g)的要求,确认它不认为恐

怖行为是政治罪而可拒绝引渡。 

 白俄罗斯共和国确认它不认为恐怖行为是政治罪而可拒绝引渡。 



 

6  
 

S/2003/354  

 第 2段. 援助和指导 

 为了实施第 1373(2001)号决议和加强国家的反恐能力，白俄罗斯共和国确认

有兴趣在边界问题方面尽快得到技术援助，如 2001 年 1 月它在反恐委员会提出

的请求中所说的。 

 白俄罗斯共和国还表示有兴趣通过反恐委员会使参与组织和进行反恐行动

的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各部门得到职业培训和技术设备方面的援助。 

–––––––––––––– 

 


